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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行持证商品房（一手现房）带押过户的
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国家税务总局

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、住房公积金管理部，各商业银行，市房

地产行业协会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，满足居

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进一步激活房地产市场，优化我市营

商环境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助力经济发展，现

就我市推行持证商品房（即一手现房）“带押过户”有关事项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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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全市范围内已办理新建商品房首次确权登记和抵押权设立

登记的持证商品房（开发企业已办理首次登记的一手现房，业务

所指的抵押权人仅为银行机构。）。

二、办理模式

已办理首次登记的商品房且只有一个抵押权存续，在抵押期

间，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已抵押不动产的，由房地产开发企业、

购房人、抵押权人共同申请办理持证商品房（即一手现房）“带押

过户”，不动产登记部门合并办理“转移登记+新抵押权设立登记

（如有）+原抵押权注销登记”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提交“带押过户”和新贷款申请。

1．买方向按揭银行提交申请贷款资料，同时开发企业向银

行提交提前还款（分户担保价值）申请和“带押过户”申请；

2．签订《持证商品房（即一手现房）“带押过户”协议书》；

3．银行审批贷款。依据《个人住房贷款相关制度》向买方

出具同贷书。

（二）开发企业、购房人贷款银行为同一抵押权银行机构。

抵押期间，开发企业转让已抵押不动产且转让前后抵押权人

为同一银行，完成“持证商品房带押网签”后，开发企业、购房

人、银行在原抵押权存续的情形下申请办理商品房转移以及买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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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抵押权设立登记，不动产登记部门合并办理“商品房（一手房）

转移登记+买受人抵押权设立登记”，新的抵押权贷款偿还原抵押

权贷款（分户担保价值）后，注销原抵押权。

（三）开发企业、购房人贷款银行为非同一抵押权银行机构。

抵押期间，开发企业转让已抵押不动产且转让前后抵押权人

发生变化，完成“持证商品房带押网签”后，开发企业、购房人、

银行在原抵押权存续的情形下申请办理商品房转移+买受人抵押

权设立登记，不动产登记部门合并办理“商品房（一手房）转移

登记+买受人抵押权设立登记”。新的抵押权贷款偿还原抵押权贷

款（分户担保价值）后，注销原抵押权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部门沟通，积极做好宣传和操作指引，住建、自

然资源、人民银行、税务部门，各商业银行等要将持证商品房“带

押过户”服务模式的具体操作流程向社会进行广泛宣传，推动持

证商品房“带押过户”模式落地实施。

（二）各银行机构要积极向上级银行或上级管理部门争取政

策支持，针对持证商品房“带押过户”特点，修订内部信贷管理

制度、完善信贷管理系统，防范信贷资金风险。

（三）持证商品房“带押过户”买方可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，

按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各地要广泛宣传持证商品房“带押过户”的便利性，

充分调动商业银行、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购房人的积极性。广泛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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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企业和群众意见，加强舆论引导，及时回应企业和群众关切。

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云浮市自然资源局

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云浮市税务局

中国人民银行云浮市分行

（代章）

2023 年 9 月 1 日


